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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 第 53 章 ）  

《 2013 年 古 物 及 古 蹟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宣 布 )》 (第 2 號 )公 告  

 

引 言   

 

發 展 局 局 長 以 《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 (《 條 例 》 )(香 港 法

例 第 53 章 )下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的 身 份 ， 在 諮 詢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古 諮 會 )
1
後 及 在 行 政 長 官 批 准 下 ， 決 定 根 據 《 條 例 》 第 3(1)

條 宣 布 以 下 地 方 為 歷 史 建 築 物 （ 即 《 條 例 》 下 其 中 一 類 「 古

蹟 」 ） ：   

 

(a) 新 界 沙 頭 角 下 禾 坑 1 至 5 號 發 達 堂 ； 及  

 

(b) 新 界 元 朗 屏 山 達 德 公 所 ，  

 

2. 政 府 將 於 2013 年 12 月 27 日 藉 於 憲 報 刊 登《 2013 年 古

物 及 古 蹟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宣 布 ) (第 2 號 ) 公 告 》 (該 公 告 )作 出

有 關 宣 布 。 該 公 告 載 於 附 件 A。   

 

理 據  

 

文 物 意 義  

 

3.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古 蹟 辦 )
2
曾 研

究 和 評 估 上 文 第 1 段 所 述 的 兩 幢 建 築 物 (該 兩 幢 建 築 物 )的 文

物 意 義。 古 蹟 辦 向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建 議 該 兩 幢 建 築 物 具 重 要 的

                                                       
1  古 諮 會 是 根 據 《 條 例 》 第 17 條 設 立 的 獨 立 法 定 組 織 ， 就 任 何 與 古 物 、 暫 定 古

蹟 或 古 蹟 有 關 的 事 宜，或 根 據《 條 例 》第 2A(1)、3(1)或 6(4)條 向 其 諮 詢 的 事 宜 ，
向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提 供 意 見 。  

 
2
  古 蹟 辦 是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的 行 政 機 構，其 職 能 包 括 處 理 有 關 研 究、審 查 和 保 存 任

何 具 歷 史 、 考 古 或 古 生 物 學 意 義 的 地 方 、 建 築 物 、 地 點 或 構 築 物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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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價 值 ， 並 符 合 根 據 《 條 例 》 第 3(1)條 宣 布 為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極 高 門 檻 。 有 關 該 兩 幢 建 築 物 的 文 物 價 值 概 述 於 以 下 第 4

段 至 第 16 段 ， 詳 細 內 容 載 於 附 件 B。  

  

(a) 發 達 堂  

 

4. 建 於 1933 年 的 發 達 堂 不 但 見 證 區 內 一 個 顯 赫 的 客 家 家

族 的 歷 史 ， 亦 是 折 衷 主 義 住 宅 建 築 的 典 型 例 子 ， 這 種 建 築 風

格 廣 為 香 港 20 世 紀 初 期 海 外 歸 僑 所 採 用 。  

 

5. 發 達 堂 由「 李 道 環 祖 」（ 由 李 道 環 四 個 兒 子 組 成 的 受 託

人 ） 在 新 界 沙 頭 角 下 禾 坑 興 建 ； 李 道 環 是 禾 坑 李 氏 宗 族 的 後

裔 。 正 如 沙 頭 角 許 多 在 19 世 紀 末 遠 赴 海 外 謀 生 的 年 輕 人 一

樣 ， 李 道 環 年 輕 時 前 往 越 南 謀 生 ， 後 與 家 人 衣 錦 還 鄉 ， 在 下

禾 坑 定 居 。  

 

6.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根 據 土 地 記 錄 ， 在 1933 年 興 建 發 達 堂

時 ， 李 道 環 的 長 子 李 鈞 蘭 為 「 李 道 環 祖 」 的 司 理 。 李 鈞 蘭 積

極 參 與 沙 頭 角 區 的 事 務，在 1920 年 代 出 任 禾 坑 村 代 表，並 於

1936 年 獲 總 督 委 任 為 沙 頭 角 區 三 名「 諮 議
3
」之 一，負 責 就 區

內 事 務 和 糾 紛 提 供 意 見 。 獲 總 督 委 任 為 「 諮 議 」 被 視 為 莫 大

的 榮 譽 ， 可 見 當 時 李 鈞 蘭 是 沙 頭 角 區 內 舉 足 輕 重 的 社 區 領

袖 。  

 

7. 發 達 堂 樓 高 兩 層，建 有 長 長 的 客 家 式 人 字 瓦 頂，正 面 有

平 頂 外 廊 。 建 築 物 以 傳 統 的 青 磚 和 木 材 ， 以 及 現 代 的 鋼 筋 混

凝 土 建 成 。 大 宅 正 面 最 具 特 色 ， 上 下 兩 層 皆 有 柱 廊 ， 樓 上 外

廊 平 頂 上 的 護 牆 有 卷 雲 狀 的 三 角 山 花 裝 飾， 以 及 球 形 和 甕 形

的 頂 飾 。 為 加 強 保 安 ， 大 宅 的 所 有 正 門 均 設 金 屬 製 的 中 式 趟

櫳 門 ， 樓 下 多 排 窗 戶 亦 裝 有 金 屬 窗 罩 。  

 

8. 發 達 堂 是 糅 合 中 西 建 築 元 素 的 住 宅 建 築，這 種 折 衷 主 義

建 築 風 格 在 20 世 紀 初 期 甚 為 流 行，海 外 歸 僑（ 尤 其 是 客 家 人 ）

喜 歡 以 此 來 顯 示 他 們 在 海 外 累 積 的 財 富 和 經 驗 。  

 

                                                       
3
  總 督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首 次 委 任 「 諮 議 」， 其 職 能 是 就 區 內 事 務 和 糾 紛 向 理 民 官 提

供 意 見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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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時 至 今 日，發 達 堂 仍 是 李 道 環 後 人 的 居 所。發 達 堂 自 落

成 以 來 ， 似 乎 甚 少 進 行 改 建 ， 其 原 有 的 建 築 設 計 以 及 大 宅 部

分 具 歷 史 價 值 的 特 色 和 文 物 均 保 存 完 好。發 達 堂 不 但 是 禾 坑

區 內 的 地 標 歷 史 建 築， 反 映 著 一 個 客 家 氏 族 在 區 內 定 居 的 歷

史 發 展 ， 並 且 是 香 港 少 數 現 存 例 子 中 ， 由 海 外 歸 僑 於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以 糅 合 中 西 建 築 元 素 方 式 興 建 的 優 秀 住 宅 建 築 。  

 

(b) 達 德 公 所  

 

10. 達 德 公 所 是 本 港 現 存 唯 一 專 為 村 落 聯 盟 (鄉 約 )聚 會 、 祭

祀 ， 以 及 作 為 露 天 市 集 管 理 處 而 建 的 公 所 。 公 所 由 屏 山 鄉 紳

鄧 勳 猷 及 其 族 人 於 1857年 興 建 ， 以 供 更 練 和 「 達 德 約 」 成 員

聚 會 之 用 ， 以 及 用 作 屏 山 市 的 管 理 處 。  

 

11. 達 德 公 所 亦 是 現 存 與 1899年 新 界 抗 英 行 動 有 直 接 關 係

的 少 數 遺 址 之 一 。 據 說 ， 鄉 民 於 1899年 3月 28日 在 公 所 開 會

後 ， 發 出 了 一 份 「 抗 英 揭 貼 」 ， 呼 籲 屏 山 區 內 的 鄉 民 支 持 武

裝 抗 英 行 動 。  

 

12. 作 為 議 事 的 地 點，達 德 公 所 設 計 簡 單 實 用。公 所 原 為 一

座 兩 進 三 開 間 式 建 築 ， 後 來 ， 於 1866年 ， 建 築 物 左 右 兩 邊 各

加 建 了「慰寂祠」和「英勇祠」。 建 築 物 以 青 磚 建 成 ， 配 以 人

字 屋 頂 ， 底 層 以 花 崗 石 建 造 。 建 築 物 入 口 上 方 繪 有 吉 祥 圖 案

壁 畫 和 書 法 作 品 。  

 

13. 公 所 內 有 著 西 方 建 築 元 素 。 我 們 現 時 仍 可 看 到 公 所 的 原

有 建 築 物 外 形 及 部 分 裝 修 特 色 。 建 築 物 部 分 重 要 的 傳 統 建 築 特

色 ， 至 今 仍 被 保 留 。  

 

14. 由 於 達 德 公 所 正 前 方 曾 經 進 行 大 規 模 填 土 工 程，建 築 物

所 在 地 方 較 四 周 地 面 水 平 低 約 一 米 。 自 1980年 代 後 期 以 來 ，

該 處 長 期 受 水 浸 問 題 影 響 ， 建 築 物 後 面 部 分 亦 於 1990年 代 遭

受 山 泥 傾 瀉 破 壞 。 古 蹟 辦 先 後 於 2004年 和 2009年 進 行 了 兩 次

可 行 性 研 究 ， 以 探 求 各 種 保 存 建 築 物 的 方 案 。 根 據 技 術 研 究

的 結 果 ， 原 址 保 存 建 築 物 是 可 行 的 ， 但 該 處 必 須 進 行 土 力 、

結 構 和 排 水 改 善 工 程 。  

 

15. 在 渠 務 署 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的 協 助 下，排 水 系 統 工 程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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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3年 初 進 行 ， 而 斜 坡 改 善 工 程 將 於 2014年 初 展 開 ， 以 解

決 達 德 公 所 周 邊 的 水 浸 及 斜 坡 安 全 問 題 。  

 

16. 達 德 公 所 第 一 期 修 復 工 程 已 於 2013年 7月 展 開 ， 預 計 於

2013年 底 完 成 。 至 於 公 所 的 第 二 期 修 復 工 程 ， 則 待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完 成 斜 坡 改 善 工 程 後 ， 於 2015年 再 作 安 排 。 整 個 修 復

工 程 預 計 於 2016年 峻 工 。 屆 時 ， 作 為 反 映 當 地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的 歷 史 見 證 ， 達 德 公 所 將 會 成 為 屏 山 文 物 徑 的 主 要 景 點 之

一 ， 供 公 眾 欣 賞 。  

 

古 蹟 宣 布  

 

17. 在 參 考 獨 立 評 審 小 組
4
的 建 議 後，古 諮 會 已 根 據 現 行 的 行

政 評 級 機 制
5
把 該 兩 幢 建 築 物 評 為 一 級 歷 史 建 築 。 古 諮 會 在

2008 年 11 月 建 議 將 所 有 具 特 別 重 要 文 物 價 值 的 一 級 歷 史 建

築 列 入 備 用 名 單 ， 供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考 慮 根 據 該 條 例 第 (3)1 條

宣 布 為 歷 史 建 築 物 。 就 上 文 第 3 段 所 述 古 蹟 辦 作 出 的 建 議 ，

發 展 局 局 長 以 《 條 例 》 下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身 份 ， 在 獲 古 諮 會 支

持 及 行 政 長 官 批 准 下 ， 決 定 根 據 該 條 例 第 3(1)條 將 該 兩 幢 建

築 物 列 為 歷 史 建 築 物。 是 次 宣 布 除 可 反 映 該 兩 幢 建 築 物 特 別

重 要 的 文 物 價 值 外 ， 亦 可 藉 《 條 例 》 為 該 等 建 築 物 提 供 法 定

保 護
6
。  

 

18. 按 《 條 例 》 第 4條 須 向 兩 幢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上 的 建 築 物 的

擁 有 人 及 合 法 佔 用 人 送 達 宣 布 古 蹟 意 向 書 面 通 知 的 程 序， 已

                                                       
4  評 審 小 組 包 括 來 自 城 市 規 劃 、 建 築 、 工 程 及 歷 史 研 究 範 疇 的 專 家 。  
 
5 評 級 制 度 是 為 決 定 文 物 價 值 以 及 保 育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需 要 提 供 客 觀 準 則 而 制 定  

的 行 政 安 排 。 在 評 級 制 度 下 ：   
-   一 級 歷 史 建 築 為 具 特 別 重 要 價 值 而 可 能 的 話 須 盡 一 切 努 力 予 以 保 存 的 建 築 物 。  
-   二 級 歷 史 建 築 為 具 特 別 價 值 而 須 有 選 擇 性 地 予 以 保 存 的 建 築 物 。   
-   三 級 歷 史 建 築 為 具 若 干 價 值 ， 並 宜 於 以 某 種 形 式 予 以 保 存 的 建 築 物 ； 如 保

存 並 不 可 行 則 可 以 考 慮 其 他 方 法 。   

 
6 該 條 例 第 6(1)條 列 明 ：   

「 6(1)  除 第 (4)款 另 有 規 定 外 ， 任 何 人 均 不 得 –  
(a)  在 暫 定 古 蹟 或 古 蹟 之 上 或 之 內 發 掘 ， 進 行 建 築 或 其 他 工 程 ， 種 植 及

砍 伐 樹 木 ， 或  
堆 積 泥 土 或 垃 圾 ； 或   

(b)  拆 卸 、 移 走 、 阻 塞 、 污 損 或 干 擾 暫 定 古 蹟 或 古 蹟 ，  
但 如 按 照 主 管 當 局 批 給 的 許 可 證 的 規 定 進 行 ， 則 不 在 此 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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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別 於 2013年 4月 9日 及 2013年 9月 18日 完 成。在 通 知 送 達 後 的

1個 月 內，古 蹟 辦 並 沒 有 收 到 任 何 反 對。該 兩 幢 建 築 物 的 擁有

人亦已明確表示同意擬議的古蹟宣布。  

 

19. 該 項 宣 布 將 於 2013 年 12 月 27 日 藉 憲 報 公 告 。 載 於 附

件 C 的 圖 則 顯 示 由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宣 布 為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該 兩 幢

建 築 物 的 位 置 ， 並 已 存 放 於 土 地 註 冊 處 。 公 告 將 即 時 生 效 ，

並 於 2014 年 1 月 8 日 提 交 立 法 會 進 行 先 訂 立 後 審 議 的 程 序。 

 

建 議 的 影 響  

 

20. 擬 議 宣 布 符 合 《 基 本 法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並 且

對 經 濟 、 生 產 力 、 環 境 或 公 務 員 沒 有 影 響 。 至 於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影 響 方 面， 擬 議 宣 布 有 助 實 踐 保 護 本 港 文 物 資 源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 政 府 會 就 根 據 《 條 例 》 第 3(1)條 宣 布 的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保 養 維 修 事 宜 提 供 財 政 及 技 術 支 援。 有 關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會 承 擔 所 需 的 維 修 保 養 費 用 。  

 

公 眾 諮 詢  

 

21. 當 局 已 根 據 《 條 例 》 第 3(1)條 分 別 於 2013 年 2 月 20 日

及 2013 年 4 月 17 日 就 擬 議 宣 布 諮 詢 古 諮 會 ， 並 獲 得 古 諮 會

的 支 持 。   

 

宣 傳 安 排  

 

22. 我 們 將 於 宣 布 當 日 （ 即 2013 年 12 月 27 日 ） 發 出 新 聞

公 報 ， 並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 傳 媒 及 公 眾 的 查 詢 。   

 

查 詢  

 

23.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3509 7306 與

發 展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文 物 保 育 )3 李 麗 筠 女 士 聯 絡 。   

 

 

發 展 局  

2013 年 12 月 20 日   

C 





附 件 B  
 

1 
 

發達堂  
 
 

發達堂位於沙頭角下禾坑 1 至 5 號， 1933 年建

成，其名稱具有「富貴大宅」的意思。發達堂不但見

證區內一個顯赫的客家家族的歷史，亦是折衷主義住

宅建築的典型例子，這種建築風格廣為香港 20 世紀

初期海外歸僑所採用。  
 

歷史價值  

發達堂由一個名為「李道環祖」（於 1930 年代

由李道環四個兒子組成）的受託人興建；李道環是新

界沙頭角禾坑李氏宗族的後裔。  
 

 

根據《新界禾坑李氏族譜》記載，禾坑李氏為

客家人，其祖先於宋朝末年 (13 世紀初 )在福建省定

居，部分後人後來遷居廣東博羅。於 1680 年代，禾

坑李氏的先祖李德華從博羅遷居到現時稱為新界的地

方，並建立上禾坑村，他的孫兒李捷榮在 1730 年左

右定居下禾坑。李道環是李德華的第七代後裔。  
 

 

正如沙頭角許多在 19 世紀末期遠赴海外謀生的

年輕人一樣，李道環年輕時前往越南謀生，後與家人

衣錦還鄉，在下禾坑定居。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土地記錄，在 1933年興建

發達堂時，李道環的長子李鈞蘭為「李道環祖」的司

理。李鈞蘭積極參與沙頭角區的事務，在 1920年代出

任禾坑村代表，並於 1924年協助成立「九龍租界維持

民產委員會」 1。該委員會被視為鄉議局（鄉議局於

1926年成立，屬諮詢組織，就新界事務向政府提供意

見）的前身。此外，李鈞蘭於 1936年獲總督委任為沙

頭角區三名「諮議」 2之一，負責就區內事務和糾紛提

供意見。獲總督委任為「諮議」被視為莫大的榮譽，

可見當時李鈞蘭是沙頭角區內舉足輕重的社區領袖。  
 
李道環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去世，其後家

 

                                                 
1 於 1924 年 8 月 24 日， 102 名村代表在大埔墟文武二帝廟舉行會議，希望迫使政

府讓步，取消村民在農地上建造永久構築物須補回地價的政策。「九 龍 租 界 維 持

民產委員會」於會後成立。  
 
2 總督在 1926 年首次委任「諮議」，其職能是就區內事務和糾紛向理民官提供意

見。「諮議」的角色與鄉議局現時的當然執行委員相若，這些執行委員主要擔任

鄉事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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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土地轉交由受託人「李道環祖」持有。根據土地記

錄，發達堂現時所在的土地主要由「李道環祖」於

1933年購入，並於同年興建發達堂。  
 
發達堂位於下禾坑村的中心範圍以外。不過，

與下禾坑其他傳統村屋一樣，發達堂共同擁有禾坑谷

具歷史意義的風水布局。下禾坑四面環山，包括泊船

嶺、草堆嶺及紅花嶺。所有禾坑區內的建築物包括發

達堂均朝紅花嶺而建，前方是河水奔流禾坑谷。村民

深信這樣的環境配置能為禾坑區內所有建築物帶來理

想的風水效果。  
 

建築價值  

發達堂是糅合中西建築元素的住宅建築，這種

折衷主義建築風格在 20 世紀初期甚為流行，海外歸

僑（尤其是客家人）喜歡以此來顯示他們在海外累積

的財富和經驗。  
 

 

發 達 堂 樓 高 兩 層 ， 建 有 長 長 的 客 家 式 人 字 瓦

頂，正面有平頂外廊。建築物以傳統的青磚和木材，

以及現代的鋼筋混凝土建成。大宅正面最具特色，上

下兩層皆有柱廊，樓上外廊平頂上的護牆有卷雲狀的

三角山花裝飾，以及球形和甕形的頂飾。為加強保

安，樓下多排窗戶均裝有金屬窗罩。另外，大宅的五

個單位各有獨立正門和金屬製的中式趟櫳門。  
 

 

位於大宅正中的單位曾用作擺放農具和穀物的

共用儲物室，其餘四個單位則供李道環四個兒子及其

家人居住。除了正中的單位外，其餘四個單位各設樓

梯通往樓上。大宅的前院被矮牆圍住，作曬穀的用

途。這是本地傳統鄉郊建築常見的特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李氏後人決定分家，

遂把連接五個單位的地下通道堵塞，但五個單位仍透

過樓上的共用露台，以及主樓與屋後一排附屬建築

（各單位的獨立廚房）之間的共用窄長內院連接起

來，內院兩端各設一道拱門。屋後附屬建築的頂層平

台與主樓五個單位之間透過五道以磚砌裝飾護牆的小

橋相連，這種建築特色甚為罕見。  
 

 

時至今日，發達堂仍是李道環後人的居所。由

於發達堂自落成以來，似乎甚少進行改建，其原有的

建築設計以及大宅部分具歷史價值的特色和文物均被

完好保存，如：客家式瓦頂、正面外牆上的灰塑對

保持原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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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磚砌裝飾護牆、樓梯及木製欄杆，以及金屬窗罩

和趟櫳門等。此外，廚房內亦保存着傳統的爐灶和煙

囱。  
 
禾坑谷具歷史意義的環境布局並無重大改變，

而發達堂的周遭景觀亦大致維持原貌。至於發達堂面

前的耕地，屬「李道環祖」名下土地，可確保該址視

野遼闊，景觀開揚。  
 
發 達 堂 是 禾 坑 區 內 最 早 的 中 西 合 壁 建 築 的 示

例。發達堂亦展示了禾坑區內由海外歸來鄉民建造的

最別具特色的住宅建築。  
 

罕有程度  
 

發達堂作為於新界享有尊崇及地位的顯赫家族

的大宅，不論以其規模或建築風格的融合而言，均屬

區內的地標建築物。另外，發達堂不但見證區內這顯

赫客家望族的悠久歷史，亦是香港 20 世紀初期海外

歸僑以糅合中西建築元素方式興建的住宅的典型例

子。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李氏族人於 1680年代末期定居禾坑區一帶，其

後陸續建立上禾坑、下禾坑、禾坑大朗三個鄉村。除

發達堂外，現時區內還有其他由李氏族人興建的古老

建 築 物 和 構 築 物 （ 例 如 已 列 為 法 定 古 蹟 的 鏡 蓉 書

屋），反映了一個客家氏族在香港定居的歷史發展。  
 

組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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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堂現貌  
 
 

 

 
 
正面外廊的三角山花上有「發達堂」的名稱及建築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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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樓與屋後附屬建築的頂層平台之間以磚砌小橋相連  
 
 

 
 

正門的金屬趟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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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德公所  
 

 
 達德公所位於元朗屏山，是本港現存唯一專為

村落聯盟 (鄉約 )聚會、祭祀，以及作為露天市集管理

處而建的公所。此外，公所亦是現存與 1899年新界抗

英行動有直接關係的少數遺址之一。因此，公所是區

內社會經濟發展和防禦工作的重要歷史見證。  
 
 達德公所由屏山鄉紳鄧勳猷（ 1812 至 1874

年）及其族人於清朝咸豐七年（ 1857 年）興建，以供

更練和「達德約」成員聚會之用，以及用作屏山市的

管理處。  
 
 公所的名稱源自「達德約」，該鄉約由元朗和

屯門約 39 個村落組成，目的是保護各村的經濟和社

會資源。「達德約」於 18 世紀左右成立，當時的領袖

為屏山鄧族二十世祖鄧瑞泰（又名鄧輯伍）（ 1777 至

1831 年）。鄧瑞泰於嘉慶九年  （ 1804 年）在鄉試中

舉人。他的三子鄧勳猷亦於道光十七年（ 1837 年）高

中舉人，繼承了他父親的鄉約領袖之位，並在族人的

協助下於 1857 年建成達德公所。於同治五年（ 1866
年），公所增建兩座名為「慰寂祠」和「英勇祠」的

夾屋，以紀念「達德約」與鄰近村落械鬥犧牲的烈

士。  
 
 由於地點方便，達德公所成為屏山、廈村、八

鄉、錦田、新田、大埔頭等鄰近村落商人聚會的場

所。公所前面名為「龍尾坑」的水道，過去曾為該區

帶來鄰近村落以至中國內地的貨物和商人。公所前面

的空地曾作為一個名為「屏山市」的市集，由「達德

約」管理。根據達德公所現任司理所說，公所附近曾

豎立一座花崗石牌坊，上面刻有「屏山市」的字樣。  
 
於 1899年 以 武 裝 行 動 抵 抗 英 國 接 管 新 界 時 ，

 達德公所被視為用作初期議事的地點之一。據說，鄉

民於 1899年 3月 28日在公所開會後，發出了一份「抗

英揭貼」，呼籲屏山區內的鄉民支持武裝抗英行動。

公所正廳有一塊於 1938年鐫刻的石碑，石碑上所刻的

名字相信是為抗英行動中犧牲的烈士的名字。上述石

碑前面亦豎立了兩塊供奉文昌和關帝（即文、武二

帝）的石碑。  
 

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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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所於 1938 至 1939 年期間進行了大規模翻新

工程，由屏山鄧族及鄰近與「達德約」有聯繫的村

落，包括蓮花地、橫洲、山下村、龍鼓灘、掃管笏等

捐款資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公所暫時用作收容屏

山坑尾村公立達德學校的超額學生。於 1951 至 1958
年期間，傳教機構基督教兒童福利會於達德公所開設

轄下其中一間孤兒院—元朗兒童教養院。當時孤兒

院院長是 1940 年代廣東省僑務處處長張天爵。孤兒

院於 1958 年關閉後，張天爵把公所改為私立小學，

為兒童提供教育至 1970 年代。公所其後一直空置。  
 
 作為議事的地點，達德公所設計簡單實用。公

所 原 為 一 座 兩 進 三 開 間 式 構 築 物 ， 後 來 ， 於 1866
年，建築物左右兩邊各加建了「慰寂祠」和「英勇

祠」。所有廂房的花崗石門框和匾額仍保存完好。於

1950 年代初期，當公所被用作元朗兒童教養院時，建

築物的東南面又加建了廚房和飯堂。  
 
 建築物以青磚建成，配以人字屋頂，底層以花

崗石建造。建築物入口上方繪有孔雀和喜鵲等吉祥動

物的壁畫，以及書法作品。屋簷下的簷口板雕工精

細，刻有竹子、牡丹和梅花等吉祥圖案；屋脊兩端則

有幾何圖案灰塑。前廳擋中頂部放置了一塊飾有花卉

雕刻圖案和中國民間故事的彩門。  
 
 公所內有著西方建築元素，如彩色玻璃門板，

以及為支撐屋頂結構而在青磚上架設的鋼筋混凝土橫

樑，相信是後期在 20 世紀進行翻新工程時加建的。  
 

建築價值  

我們現時仍可看到公所的原有建築物外形及部

分裝修特色。建築物部分重要的傳統建築特色，至今

仍被保留。例如刻有門神的木門入口，現時在新界已

十分罕見。其他建築特色亦十分考究，如：青磚木結

構、花崗石匾額和門框、正脊上的灰塑、琉璃漏窗、

木刻和壁畫等。廚房內的爐灶和煙囱依然完好無缺。  
 

保持原貌程度

 達德公所是本港現存唯一曾兼用作本地更練和

露天市集管理處的公所。在許多古老墟市中，鄉民多

以位於市集的主要廟宇作為處理市集事宜的管理處。

此外，達德公所是現存與 1899 年新界抗英行動有直

接關係的少數遺址之一。公所亦見證着屏山自然和文

化景觀的轉變。  
 

罕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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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德公所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過往曾發揮多

項社會功能，既是「達德約」更練的地點和紀念建築

物，亦是服務元朗和屯門大約 39 個村落的屏山市市

集管理處。另外，公所至今仍被視作紀念屏山鄧族在

1899 年抗英行動的地標建築物。儘管戰後時期（ 1950
年代初期至 1970 年代末期），公所被改作孤兒院和學

校用途，但在提供教育和社會福利服務方面亦擔當重

要角色。達德公所自建立以來，一直是服務鄉民的重

要歷史地標。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除了達德公所，屏山一帶還有多個法定古蹟，

包括鄧氏宗祠、愈喬二公祠、聚星樓和仁敦岡書室，

以及多幢已評級歷史建築物，包括覲廷書室、清暑軒

和述卿書室前廳（均為一級歷史建築）。上述法定古

蹟和歷史建築物合組成一個獨特的氏族建築羣，反映

屏山鄧族的歷史和社會文化發展。  

組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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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德公所現貌  
 
 

 
 

大門入口的花崗石匾額和壁畫依然完好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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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內一塊 1938 年的紀念碑  
 

 

 
 

前廳頂部放置了一塊飾有吉祥圖案和中國民間故事的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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